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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节能服务企业从事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纳税筹划

1. 充分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税收优惠政策。

税收依据：根据《关于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增值税、营

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10］110号）的

规定：对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，取

得的营业税应税收入，暂免征收营业税。节能服务公司实施符

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，将项目中的增值税应税货物转

让给用能企业，暂免征收增值税。符合条件的节能服务公司在

取得第一笔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，实施企业所得税“三免

三减半”的税收优惠。其中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条件为

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注册资金不低于 100万元”以及“节能服

务公司投资额不低于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总额的

70%”。

筹划思路：节能服务企业通过变更条件使其享受合同能

源管理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并比较是否所有企业享受税收优惠

政策后税负都会降低。

案例 1：B企业与一家公司（节能用户）签订了一份投资

额为 1 000万元的节能效益分享型合同。合同的内容是，自

2010年 9月 1日起，节能服务公司为本项目购买节能设备，

且设备分年购买，并提供安装和调试服务，总投入为 650万

元，该节能项目从 2011年 1月 1日开始投入运转，双方约定

从 2011年 1月 1日到 2031年 1月 1日间的 20年中，节能服

务公司每年从节能用户企业节省的电费中分享 70%（假定为

增值税应税项目），而且每年从该节能用户企业获得 10万元

的管理费用收入。假设节能用户企业每年与没有采用该节能

服务项目前相比可以节省电费 100万元，设备折旧期限为 20

年，残值率为 10%。20年到期后，该节能设备所有权归节能用

户企业所有。B企业并未取得合同能源管理税收优惠政策中

的相关资质。为了计算简便，假设每年购买设备价款相同，每

年购买设备价款为 50万元。经税务机关核定，适用企业所得

税税率为 25%，暂不考虑印花税。

筹划前：B企业自项目开始之日起至 2029年税务分析是

相同的。2030年由于转让节能设备，税费会有所变化。因此，

分别对 2011 ~ 2029年和 2030年两部分进行税务分析：

营业税：每年 B企业收取 10万元管理费属于营业税中“服

务业”应税劳务，应纳营业税=10伊5%=0.5（万元）。

增值税：按节能效益 70%的分成应纳增值税，同时应扣除

购买节能设备时的进项税额。2011 ~ 2029年缴纳的增值税=

100伊70%伊17%-1 000/20伊17%=3.4（万元）。2030年，由于转让

节能设备，应纳增值税=100伊70%伊17%-1 000/20伊17%+1 000伊

10%伊17%=20.4（万元）。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：2011 ~ 2029年应纳城建税及教育

费附加=（0.5+3.4）伊（7%+3%）=0.39（万元）。2030年应纳城建

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0.5+20.4）伊（7%+3%）=2.09（万元）。

企业所得税：2011~2029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［70+10-0.5-

0.39-1 000/20伊（1-10%）］伊25%=8.527 5（万元）。但根据《财政

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

惠目录、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

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8］

48号）的规定，企业自 2008年 1月 1日起购置并实际使用列

入《目录》范围内的环境保护、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，

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 10%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

额；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足抵免的，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，

但结转期不得超过 5个纳税年度。因此 B企业可于 2011年

起按 100 万元抵扣企业所得税。2030 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

［1 000伊10%+70+10-0.5-2.09-1 000/20伊（1-10%）］伊25%=

33.102 5（万元）。筹划前各个年度的税费如表 1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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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节能服务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，在国家宏观优惠政策扶持下，最近几年正持续稳步增长。本文主要针对国

家为其制定的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节能服务企业进行纳税筹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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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扣前应缴纳的所得税

可抵扣税额

应纳企业所得税额

应纳增值税额

应纳营业税额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

应纳税额

2011

8.528

100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2

8.528

91.47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3

8.528

82.95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4

8.528

74.42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5

8.528

65.89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6

8.528

57.36

0

3.4

0.5

0.39

3.9

2017~2029

8.528

0

8.528

3.4

0.5

0.39

12.43

2030

33.10

0

33.10

20.4

0.5

2.09

54.00

年 份
项 目

表 1 筹划前 B企业的项目税费统计 单位院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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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划方案：调整 B企业的条件，使其满足合同能源管理

税收优惠政策的相关要求。

目前 B企业注册资金为 90万元，此项目资金投入为 650

万元（占投资总额的 65%），因此 B企业应到工商部门办理相

关手续，将注册资本调整为 100万元，并且在本项目中将资金

投入扩大为 700万元，即可享受节能服务企业所得税税收优

惠政策（假设其他条件 B企业均已具备）。

筹划后：

营业税：B企业可免交营业税。2011 ~ 2030年此项目应

纳营业税为零。

增值税：节能服务企业每年 70万元的收入和最后转让节

能设备的 100万元均免交增值税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的

规定：“用于免征增值税应税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

中抵扣”，因此该节能服务企业购买节能设备是不能够抵扣进

项税额，即该节能服务企业投入的 1 000万元是含增值税进

项税额的。应纳增值税=1 000伊17%/20=8.5（万元）。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：每年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

8.5伊（7%+3%）=0.85（万元）。

企业所得税：B企业 2011年 1月 1日 ~ 2013年 12月 31

日免交企业所得税，2013 ~ 2016年按照 12.5豫缴纳企业所得

税。且该节能服务企业购买设备价款（含增值税）的 10豫即100

万元可以从 2011年 1月起抵扣当年的企业所得税（注意：只

能够在年度汇算清缴时抵扣）。

2014 ~ 2016年应纳所得税额=［70+10-8.5-0.85-1 000/

20伊（1-10%）］伊12.5%=3.21（万元）。

2017 ~ 2029年应纳所得税额=［70+10-8.5-0.85-1 000/

20伊（1-10%）］伊25%=6.42（万元）。

2030年应纳所得税额=［70+10+1 000伊10%-8.5-0.85-

1 000/20伊（1-10%）］伊25%=31.412 5（万元）。

筹划后各个年度的税费如表 2所示：

筹划前后方案比较：经过比较发现，使用税收优惠政策后

居然比使用前多缴税。这是因为，增值税免税后，其进项税额

便不能抵扣。这样，增值税反而有增无减，而且增值税的增加

值大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少值，导致最终税负的增加。

案例 2：将案例 1中投资总额即设备总额改为 200万元，

其他条件不变。B企业税负分析如下：

筹划前：

营业税：每年应纳营业税=10伊5%=0.5（万元）。

增值税：2011~ 2029年应纳增值税=100伊70%伊17%-200/

20伊17%=10.2（万元）。2030年，由于转让节能设备，增值税增

加。应纳增值税=100伊70%伊17%-200/20伊17%+200伊10%伊

17%=13.6（万元）。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：2011 ~ 2029年应纳城建税及教育

费附加=（0.5+10.2）伊（7%+3%）=1.07（万元）。2030年应纳城

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（0.5+13.6）伊（7%+3%）=1.41（万元）。

企业所得税：2011~2029年抵免前应纳企业所得税=［70+

10-0.5-1.07-200/20伊（1-10%）］伊25%=17.357 5（万元）。2030

年应纳企业所得税=［200伊10%+70+10-0.5-1.41-200/20伊

（1-10%）］伊25%=22.272 5（万元）。

筹划后：

营业税：每年应纳营业税=0（万元）。

增值税：每年应纳增值税=200伊17%/20=1.7（万元）。

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：每年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

1.7伊（7%+3%）=0.17（万元）。

企业所得税：2014 ~ 2016年抵免前应纳所得税额=［70+

10-1.7-0.17-200/20伊（1-10%）］伊12.5%=8.641 25（万元）。2017

~2029年为 17.282 5万元。2030年为 22.282 5万元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比没有运用税收优惠

政策税负大大减少。分析可知，并不是所有情况下税收优惠

政策都会使总税负降低，只有当节能服务企业项目中设备总

额不是很大或者营业收入比较高时可运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

税负。

2. 改变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充分享受税收优惠。

税收依据：根据财税［2008］48号文的相关规定：“企业自

2008年 1月 1日起购置并实际使用列入《目录》范围内的环境

保护、节能节水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，可以按专用设备投资额

的 10%抵免当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；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不

足抵免的，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，但结转期不得超过 5个纳税

年度。”《企业所得税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：“企业的固定资产由

于技术进步等原因，确需加速折旧的，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

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。”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》第九十八条

规定：“采取缩短折旧年限方法的，最低折旧年限不得低于本

条例第六十条规定折旧年限的 60%。”

筹划思路：通过延长专用设备的折旧年限，使抵免前应纳

所得税为正值，这样就可充分享受抵免优惠。

案例 3：节能服务企业 C刚刚成立，属于起步阶段。在为

客户实施节能项目的过程中，2011年 1月购置了节能服务设

备 600万元（该设备属于《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

目录》、《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、《安全生产

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》列出范围）。该设备按 6年计

提折旧。预计前 10年每年扣除折旧前利润总额为 100万元。

筹划前：C企业自 2011年可以按 60万元（600伊10%）抵

免当年的应纳所得税，抵免期限不得超过 2016年。设备按 6

年计提折旧，每年折旧额是 100万元。C企业 2011 ~ 2020年

应纳所得税额如表 3所示：

抵扣前应缴纳的所得税

可抵扣税额

应纳企业所得税额

应纳增值税额

应纳营业税额

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

应纳税额

2011

0

-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2

0

-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3

0

-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4

3.21

100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5

3.21

96.79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6

3.21

93.58

0

8.5

0

0.85

9.35

2017~2029

6.42

0

6.42

8.5

0

0.85

15.77

2030

31.41

0

31.41

8.5

0

0.85

40.76

年 份
项 目

表 2 筹划后 B企业的项目税费统计 单位院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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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表可以看出，2011 ~ 2016年 C企业设备折旧额正好

抵减扣除折旧前其利润总额，年应纳所得税为零。根据节能设

备的税收优惠政策，C企业购买的节能设备抵免期限为 2016

年，此时 C企业却未享受一分钱的税收优惠，白白损失掉 60

万元税收抵免额。

筹划方案：将企业设备按 10年折旧。

筹划后：C企业 2011 ~ 2020 年应纳所得税额如表 4 所

示：

将 C企业专用设备折旧年限延长以后，正好到 2016年

为止将所有的抵免优惠全部享受，没有浪费一分钱抵免税额。

两方案比较可知，筹划后比筹划前 2017~ 2020年每年节税 15

万元。

二、节能服务企业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纳税筹划

1. 设立子公司高低税率业务分开核算。

税收依据：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第三条规定：纳税人兼

有不同税目的应当缴纳营业税的劳务（以下简称应税劳务）、

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，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目的营

业额、转让额、销售额（以下统称营业额）；未分别核算营业额

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筹划思路：将使用不同税率的业务分开核算，避免从高计

税的发生。

案例 4：A企业又为其他纺织化纤、电子、制造等行业用

户提供相关的节能服务，包括诊断、设计、改造、建筑安装以及

咨询等业务，本年度共取得营业收入 1 000万元（非合同能源

管理项目收入），但由于其中有一部分客户是既提供了咨询设

计工作，又提供了建筑安装工作，一并收取收入，没有严格划

分。导致建筑业劳务与服务业劳务划分不清。

假设 A企业本年度提供建筑安装劳务等应按“建筑业”

征收的劳务收入为 400万元，其中建筑劳务收入为 200万元。

提供其他设计、咨询等应按“服务业”征收的劳务收入为 600

万元。

筹划前：对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目的应税行为未分别核算

的，主管税务机关按照“一般采用从高适用税率的办法征收营

业税”。在此案例中，一律按 5%的税率征收。A企业应纳营业

税=1 000伊5%=50（万元）。

筹划方案：A企业将建筑安装的业务分离出去，单独成立

一个建筑安装公司。这样，该企业业务就分成了两部分，其中

400万元按 3%的税率征收，其余的 600万元按 5%的税率征收。

筹划后：A企业应纳营业税=400伊3%+600伊5%=42（万

元）。比筹划前少纳了 8万元。

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：对于兼营 3% 税率的“建筑业”

应税劳务和 5%税率“服务业”应税劳务的节能服务企业，如果

一项业务涉及不同税率且划分不清的，最好组建不同的专项

部门，使其营业税额可以分开核算，避免从高计税。

2. 变分期收取收入为一次性收取。

税收依据：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业税若干政策

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［2003］16号）规定：“单位和个人收取的预

收性质的价款（含预收款），其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该

价款被确认为收入的时间。”

筹划思路：将分期收取收入变更为一次性收取收入，利用

其时间价值进行纳税筹划。

案例 5：A企业最近五年每年定期会给一家大型工业企

业提供节能设备的保养和维护服务（非合同能源管理项目），

每年收入为 150万元。该劳务属于“服务业”劳务，按 5%税率

缴纳营业税。

筹划前：1 ~ 5年每年应纳营业税=150伊5%=7.5（万元），应

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7.5伊（3%+7%）=0.75（万元），应纳企

业所得税=（150-7.5-0.75）伊25%=35.437 5（万元）。共缴纳税

费 43.687 5万元。

筹划方案：假定每年的折现率为 10%，将每年收入折现，

现值为 568.618万元，即 A企业每年收入 150万元相当于在

第一年初一次性收取 568.618万元。A企业在与该工业企业

签订合同时，可一次性收取五年 568.618万元的租金。甲公司

实际采取预收款方式取得租金收入，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，甲

企业应将一次性收取的租金收入平均分摊到各个年度。

筹划后：甲企业每年纳税情况如下：应纳营业税=568.618/

5伊5%=5.686（万元），应纳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=5.686伊（3%+

7%）=0.568 6（万元），应纳企业所得税=（568.618/5-5.686-

0.568 6）伊25%=26.867（万元）。共缴纳税费 33.122万元。每年

比筹划前少纳税 10.565 5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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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

扣除折旧前利润总额

设备折旧额

应纳税所得额

应交所得税

2011

100

100

0

0

2012

100

100

0

0

2013

100

100

0

0

2014

100

100

0

0

2015

100

100

0

0

2016

100

100

0

0

2017

100

0

100

25

2018

100

0

100

25

2019

100

0

100

25

2020

100

0

100

25

项 目
年 份

筹划前 C企业所得税统计 单位院万元

表 4

扣除折旧前利润总额

设备折旧额

抵免前应纳税所得额

抵免前应交所得税

可抵免额

应纳税额

2011

100

60

40

10

60

0

2012

100

60

40

10

50

0

2013

100

60

40

10

40

0

2014

100

60

40

10

30

0

2015

100

60

40

10

20

0

2016

100

60

40

10

10

0

2017

100

60

40

10

0

10

2018

100

60

40

10

0

10

2019

100

60

40

10

0

10

2020

100

60

40

10

0

10

项 目
年 份

筹划后 C企业所得税统计 单位院万元


